企业内部承包合同能否仲裁
[案情介绍]常某是某餐饮公司员工，1999年9月12日与该公司签订一份《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由常某承包该公司所有的“某酒家”。双方在合同中对酒店的承包期、承包金与交付时间等都作了约定。合同签订当日，常某即按约向餐饮公司交纳了人民币2万元。之后不久，常某因资金短缺，感到无力继续承包酒店，遂向公司提出了解除合同的申请。公司在收到常某的书面申请后，一直未给其同意或不同意解除合同的答复，却在1999年10月1日又与初某签订了一份承包经营合同，将酒店承包于初某。为此，常某以餐饮公司违反合同约定为由，要求退还已交的两万元钱，未果。常某据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到兰州仲裁委申请仲裁。兰州仲裁委依法受理了此案。
【仲裁庭审理及结果】仲裁过程中，仲裁庭注意到合同明确约定“承包期限为4年，即从1999年10月15日起至2003年10月15日止”；而我国《经济合同法》规定，在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当事人双方经协商同意可以解除经济合同。《经济合同法》第二十七条还明确规定：“变更或解除经济合同的通知或协议，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协议未达成之前，原经济合同仍然有效”。据此，不难看出，本案中常某向餐饮公司书面申请解除经济合同的行为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而餐饮公司的行为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构成了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据此，仲裁庭裁决：常某与餐饮公司于1999年9月12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于2000年9月30日解除；餐饮公司向常某返还人民币2万元；仲裁费由餐饮公司承担。

[相关仲裁知识] 《仲裁法》规定：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有人认为，此承包经营合同双方当事人具有行政隶属关系，不是平等主体，该纠纷不属于仲裁的受理范围。企业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是企业内部法人机构与其分支机构之间以及各层次的分支机构上下级之间，为落实企业的生产经营任务而签订的责任制承包合同。虽然企业内部承包经营合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有经济组织内部的目的，但从这种合同关系的各要素来看，显然符合《经济合同法》的规定。以本案为例，根据合同约定，餐饮公司向常某出让酒店的经营权，常某向公司交付承包金，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对等的，在此合同关系中所处的法律地位也是平等的。仲裁法所规定的“平等主体”，是指在发生争议的法律关系中，双方当事人处于平等的地位。常某是餐饮公司的员工，两者之间存在行政隶属关系，所谓的行政隶属关系、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是就承包方与发包方的劳动关系而言的，承包经营合同关系与劳动关系是不相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中，常某与餐饮公司仅就承包经营合同而发生争议，并未涉及劳动关系，据《仲裁法》的规定和双方在合同约定，当然可以仲裁。
